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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

北京市惠诚（呼和浩特）律师事务所指派我所律师对 2025 年内

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高新技术开发区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

布市察哈尔高新区巴音片区基础设施建设四期新建项目专项债券相

关事宜发表法律意见，对该项目债券发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本所及承办律师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加

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(国发[2014]43 号)、《财政部关于印

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》(财预[2016]155 号)、《财

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

种的通知》(财预[2017]89 号)、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

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》、《财

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财预

〔2020〕94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

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预[2021]61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

券信息公开平台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21〕5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

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43 号）等

文件和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律师事务所证券

法律业务执业规则(试行)》等有关规定及本《法律意见书》出具日以

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，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，遵循了勤勉尽责

和诚实信用原则，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，保证本《法律意见书》所

认定的事实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、准确，不

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本所律师进行上述核查验证，已经得到相关方的以下承诺及声明，

并以该承诺、声明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前提；保证其向本所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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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必须的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或陈述均真实、

合法、有效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；保证其向本

所提供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；保证对本所提供的文件

和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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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释义 

本《法律意见书》中，除非另有说明，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： 

表 1 词语含义表 

名词 释义 

专项债

券 

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（调整债券）乌兰察布市察哈尔高

新技术开发区-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高新区巴音片区基础

设施建设四期新建项目专项债券 

专项债

发行主

体 
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

申报主

体 
乌兰察布察哈尔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

《财务

评估报

告》 

内蒙古域熙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

政府专项债券（调整债券）乌兰察布市察哈尔高新技术开发区-内蒙

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高新区巴音片区基础设施建设四期新建

项目专项债券财务评估报告》 

《收益

自求平

衡方案》 

乌兰察布市财政局、乌兰察布察哈尔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

的《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（调整债券）乌兰察布市察哈

尔高新技术开发区-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高新区巴音片区

基础设施建设四期新建项目专项债券收益自求平衡方案》 

本法律

意见书 

《2025 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（调整债券）乌兰察布市察哈尔

高新技术开发区-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高新区巴音片区基

础设施建设四期新建项目专项债券法律意见书》 

本所 北京市惠诚（呼和浩特）律师事务所 

元、万元 人民币元、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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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律师声明事项 

为出具本《法律意见书》，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： 

1.本法律意见书以委托方提供资料的真实、完整、准确为前提，

委托方应确认所提供的书面文件、工作底稿电子件、复印件与原件核

对一致。 

2.委托方保证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

和法律文件，无任何隐瞒、疏漏，不存在与前述法律文件或事实陈述

相反的事实及法律文件。 

3.本所律师仅就与专项债券项目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。本

法律意见中对有关财务评估报告、收益自求平衡方案等文件中某些数

据或结论进行引用，并不表示本所律师对相关数据以及结论的真实性

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。 

4．本所律师对于本法律意见书中重要的、需要披露的但是又无

法得到独立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，本所律师将根据有关政府部门、公

司、其他单位的证明文件以及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书

面报告的专业意见，对待证事实发表法律意见。 

5.本所律师依据委托方提供的上述文件，并以现行有效之法律法

规、部门规章及政策文件作为依据发表法律意见，仅供参考。若由于

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不完全、不完整，或其他客观原因导致本法律意见

出现偏差，我所不承担由此造成的责任。 

6．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期发行债券之目的使用，未经本所及本

所承办律师书面同意，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，或由任

何其他人予以引用。 

7．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负责人及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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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生效。 

基于上述声明和提示，我们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

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。 

  



- 7 - 

三、本法律意见书采用的基本方法 

1.审阅委托方提供的材料、信息以及文件； 

2.与委托方工作人员访谈，了解项目情况； 

3.参考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，包

括财务评估报告、项目收益自求平衡方案； 

4.依据相关法律、政策、程序以及日常操作习惯做出的法律判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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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次专项债券发行相关情况 

（一）发行人 

根据现有资料，本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，

符合国发[2014]43 号、财预[2016]155 号及财库〔2020〕43 号的规

定。 

（二）本次专项债券发行概况 

根据《收益自求平衡方案》，本次专项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
表 2 拟调整专项债券概况表 

项目内容 项目信息 

项目名称 
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高新区巴音片区基础设施建设

四期新建项目 

性质 本期调整债券 

调整年度 2023 年 

调整规模 

2023 年内蒙古自治区五大任务建设项目专项债券（六期）-2023

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（十期）-乌兰察布察哈尔高新技

术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调整贰仟万元（RMB2000.00

万元）调整使用 

调整原因 根据项目实施进展情况，资金需求减少 2000 万元 

债券品种 固定利率付息债券 

预测利率 3.10% 

付息方式 半年付息到期还本 

调整期限 19 年（共 20 年，已发行 1 年） 

募集资金用途 
用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高新区巴音片区基础设施

建设四期新建项目建设 

调整金额 贰仟万元整 ¥2000.0 万元 

预计发行费用 

贰拾万元整 ¥20.0 万元（发行费用是指在债券首次发行时产生的

咨询服务费等费用，这些费用不计入项目总投资资金。因此本项

目本期发行债券为调整债券，不涉及发行费用，本文段后所描述

的因本期调整债券产生的发行费用均不属于项目总投资资金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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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实施主体资格 

本次专项债发行募集资金用途为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

尔高新区巴音片区基础设施建设四期新建项目的支出，专项债券由内

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作为发行主体，项目实施主体为乌兰察布察哈尔

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。 

根据乌兰察布察哈尔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持有的《营业执

照 》 以 及 本 所 在 国 家 企 业 信 用 信 息 公 示 系 统 网 站

（http://www.gsxt.gov.cn）查询的信息显示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，

基本信息如下： 

表 3 申报主体表 

发行主体情况 

申报主体 
乌兰察布察哈尔高新技

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
项目单位性质 行政单位 

项目法人

证照类型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

项目法人证照

号码 
11152600MB1N360143 

法定代表

人 
王兵 

通讯地址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藏红南路与育才北街交叉路 

申报主体

介绍 

乌兰察布察哈尔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高新区党工委、管

委会日常事务，检查、督办和协调党工委、管委会布置的工作；负

责起草党工委、管委会的工作计划、重要性文稿；负责政策研究、

文书档案、文印、机要保密、信访、政务信息等工作；负责高新区

内外联络、重大活动的组织接待以及机关的行政事务、内部综合协

调、采购及后勤服务工作；负责推行电子政务及办公现代化建设；

负责高新区法治建设和依法行政的有关工作，承担机关公文的规范

化、合法性审核工作；负责党的基层组织建设、宣传工作、统一战

线、民族宗教、党风廉政建设、意识形态、网站及微信公众号管理

运行、维稳综治、精神文明、工青妇等工作；负责高新区人事、机

构编制、干部管理、教育培训、劳动工资及社会保障等工作；负责

“两代表一委员”联络工作，统筹协调党代表提案、人大代表建议、

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；承担高新区企业综合党委日常工作；负责

驻开发区企业党的建设指导、管理、服务工作；承办开发区党工委、

管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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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建设项目基本情况介绍 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 

1.项目名称：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高新区巴音片区基

础设施建设四期新建项目 

2.项目建设性质：新建项目。 

3.建设单位：乌兰察布察哈尔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中心 

4.建设地点：内蒙古乌兰察布察哈尔高新技术开发区巴音片区。 

5.建设内容与规模： 

主要建设察哈尔高新区巴音片区四期新建道路及配套管网工程。

其中，察哈尔高新区巴音产业园巴音纬十路道路全长 3540m，道路红

线宽度为21m;巴音纬十四路道路全长 907.93m，道路红线宽度为 21m;

巴音纬十五路道路全长 870m，道路红线宽度为 21m;巴音纬十六路道

路全长 870m，道路红线宽度为 21m;同时配套建设雨水污水、给水、

中水管线及照明工程等市政设施。 

6.项目建设期及进度：本项目于 2022 年 12 月开工，计划 2026

年 12 月全部建成投入使用。 

7.投资估算：根据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高新区巴音

片区基础设施建设四期新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，项目估算总投资

11314.93 万元，其中工程费用 9083.68 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

853.53 万元，预备费用 993.72 万元，建设期利息 384 万元。其中本

次拟从乌兰察布察哈尔高新技术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调

整 2000 万元至本项目，其余 9314.93 万元为财政资金，资金来源合

理。 

考虑债券申报对建设期利息及发行费的影响，本项目实际总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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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可研批复中的总投资略有不同，经调整的实际总投资详见本方案第

四章--总投资概算及资金流入流出情况。 

（二）项目审批情况 

本项目已完成立项审批。根据《收益自求平衡方案》的描述，项

目已取得如下批复文件（或核准、备案文件等前期资料）： 

表 4 项目前期批复表 

编

号 

文件

类型 
批准文号 文件名称 发文机关 批复日期 

1 
可研

批复 

园区经发

〔2022〕33

号 

关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

布市察哈尔高新区巴音片

区基础设施建设四期新建

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

内蒙古察哈

尔工业园区

管理委员会

经济发展局 

2022/06/2 

2 

可研

变更

批复 

察开经发

〔2023〕19

号 

关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

布市察哈尔高新区巴音片

区基础设施建设四期新建

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变更

的批复 

察哈尔高新

技术开发区

管委会经济

发展和投资

促进局 

2023/03/22 

（三）财务分析说明 

内蒙古域熙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关于内蒙古自治

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高新区巴音片区基础设施建设四期新建项目财

务分析的说明》，对本项目的投资、收入和成本等进行了预测。 

（四）项目资金筹措情况 

为筹措项目建设资金，本项目将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融资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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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 融资途径表 

类型 金额 比例 来源 

资本金 9043.93 81.89% 财政资金 

本期调整专项债 2000.00 18.11% 财政厅转贷 

合计 11043.93 100.0% - 

从上表可以看出，本项目需要筹措的资金总额为 11043.93 万元。

其中，通过资本金筹措 9043.93 万元，资本金比例为 81.89%,符合《国

务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的通知》（国发[1996]35

号）中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要求。另外，本项目计划

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2000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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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期债券对应项目资金平衡情况 

本项目自本期债券发行之日起至所有债券还本付息之日止的期

限内，共计可产生净利润-3933.80 万元，应偿还利息为 1178.00 万

元，需缴纳的所得税为 4.84 万元，折旧摊销为 8689.83 万元，据此

测算出的项目可偿债利润（EBITDA）为 5938.86 万元。考虑项目其他

融资成本后的债务本息和为 3178.00 万元，据此计算出项目每年的覆

盖率（偿债备付率）及累计覆盖率如下表所示： 

表 6 覆盖率测算表 

项目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

项目利润 0.00 0.00 14.51 -312.62 -312.62 -312.62 

应偿还利息 0.00 31.00 62.00 62.00 62.00 62.00 

所得税 0.00 0.00 4.84 0.00 0.00 0.00 

折旧 0.00 0.00 0.00 482.77 482.77 482.77 

息税前利润+折旧 0.00 31.00 81.35 232.14 232.14 232.14 

债务本息和 0.00 31.00 62.00 62.00 62.00 62.00 

累计本息覆盖率 - 1.00 1.21 2.19 2.64 2.88 

——续表—— 

项目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

项目利润 -312.62 -241.80 -241.80 -241.80 -241.80 -241.80 

应偿还利息 62.00 62.00 62.00 62.00 62.00 62.00 

所得税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

折旧 482.77 482.77 482.77 482.77 482.77 482.77 

息税前利润+折旧 232.14 302.96 302.96 302.96 302.96 302.96 

债务本息和 62.00 62.00 62.00 62.00 62.00 62.00 

累计本息覆盖率 3.04 3.32 3.53 3.69 3.82 3.92 

——续表—— 

项目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

项目利润 -170.99 -170.99 -170.99 -170.99 -170.99 -100.17 

应偿还利息 62.00 62.00 62.00 62.00 62.00 62.00 

所得税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0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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折旧 482.77 482.77 482.77 482.77 482.77 482.77 

息税前利润+折旧 373.78 373.78 373.78 373.78 373.78 444.60 

债务本息和 62.00 62.00 62.00 62.00 62.00 62.00 

累计本息覆盖率 4.10 4.26 4.39 4.50 4.60 4.76 

——续表—— 

项目 2042 2043 2044 合计 

项目利润 -100.17 -101.01 -332.52 -3933.80 

应偿还利息 62.00 62.00 31.00 1178.00 

所得税 0.00 0.00 0.00 4.84 

折旧 482.77 482.77 482.77 8689.83 

息税前利润+折旧 444.60 443.76 181.25 5938.86 

债务本息和 62.00 62.00 2031.00 3178.00 

累计本息覆盖率 4.89 5.02 1.87 - 

表 7 覆盖率测算总表 

指

标 

累计项目净

利润 

应偿还利息

合计 

还本当

年所得

税 

累计折旧

摊销 

债务本息

和 

本息覆

盖率 

值 -3933.80 1178.00 0.00 8689.83 3178.00 1.87 

本息覆盖率公式：本息覆盖率=EBITDA/债务本息和=（累计项目净利润+应偿还

利息合计+累计折旧摊销+还本当年所得税）/债务本息和。 

说明：累计可偿债金额包括累计的年度净利润、应支付的各类融资利息、折旧

摊销，以及还本年的所得税。考虑到还本年以前的所得税已实际缴纳，因此在

计算累计覆盖率时，可偿债金额不包含还本年以前已实际缴纳的所得税（即所

得税未累计）。 

测算结果显示，债券存续期内，每年的债券本息资金保障倍数（即

每年的累计覆盖率）均大于或等于 1。其中，建设期覆盖倍数等于 1，

表明项目在建设期实现了资金流入流出的平衡；运营期覆盖率均大于

1.2，表明运营期内项目可偿债资金大于债务本息，债券违约的风险

较小。 

最终，在项目债券还本后测算的累计覆盖率为 1.87，该覆盖率即

本项目债券全生命周期内的覆盖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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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结果表明，项目债券存续期间内，项目可偿债利润不论从整

体上看或是分年度看均能覆盖项目还本付息资金，总体覆盖率为 1.87，

项目债券违约的风险小。 

结合以上测算，可预测出本项目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的资金可以

满足专项债还本付息的要求。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根据《收益自求平衡方案》的描述，专项

债券所列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，对应的项目收益能够保

证偿还债券的本金和利息，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符合《地

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》和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

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

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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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本期债券的中介服务机构 

（一）收益自求平衡方案 

内蒙古研帮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对项目出具收益自求平衡方案。根

据内蒙古研帮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，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

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http://www.gsxt.gov.cn/）,内蒙古研帮咨

询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50192MA7ELCQK98，营业执

照的经营范围包含：社会经济咨询服务（或融资咨询服务），具备本

期债券出具相应报告的法定资格。 

（二）财务评估报告 

内蒙古域熙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项

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《财务评估报告》。 

根据内蒙古域熙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的营业执照，并经本

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http://www.gsxt.gov.cn/）, 

内蒙古域熙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

91150102MAE2H9F903,并持有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核发的《会计师事

务所执业证书》（15010096）,具备为本期债券出具相应报告的法定资

格。 

（三）法律意见书 

本所受贵单位的委托，就本期债券拟发行事宜出具《法律意见书》。

本所持有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颁发的证号为 31150000MD0217151U 的

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。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为本期债券提供中介服务的中介机构均合

法设立、有效存续，具备相应服务资格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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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本次债券发行文件审查结果 

（一）《收益自求平衡方案》 

《收益自求平衡方案》包括专项债券发行依据、项目投资估算及

资金筹措方案、专项债券发行方案等主要内容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根据《收益自求平衡方案》，本期政府专项债券

的发行在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面，可实现资金平衡。 

（二）《财务评估报告》 

内蒙古域熙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出具《财务评估报告》，

依据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情况

进行评价的要求，对项目的收入、项目运营支出、项目融资及应付本

息，运营测算期自求平衡情况分别进行了财务评估分析。根据《财务

评估报告》，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各项假设前提下，本次融

资拟发行的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高新区巴音片区基础设

施建设四期新建项目专项债券预期偿债资金来源能合理保障偿还融

资本息，实现融资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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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： 

【实施主体】具备负责本项目债券之准备、方案编制和项目实施

等工作的主体资格。 

项目是区域重点建设的具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，已经取得了

相关批复，项目建设正在有序推进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府政策

性和规范性文件要求。 

专项债券项目经会计师事务所评价，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

源，对应的收入能够保证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，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

自求平衡。 

声明：本法律意见书审查和依据的事实材料均为委托人所提供，

法律依据为中国现行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司法解释，本法律意见书

之结论仅供委托人在申请本次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尔高新

区巴音片区基础设施建设四期新建项目专项债券时参考使用。不适用

于任何其他用途。 

未经本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书面许可，本审查意见书不得向任

何第三方出示，并不得作为证据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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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为《法律意见书》签署页 

 

 

 

 

北京市惠诚（呼和浩特）律师事务所                    

律师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2025/04/2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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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附件 

（一）律师事务所证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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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吕海峰 

 

 


